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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长宁区2025年度生活垃圾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竞争性磋商项目
招标人名称：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二、项目预算金额
项目总预算金额为241.65万元/年。
结算金额按照《长宁区低价值生活垃圾可回收物补贴实施细则（暂行）》（长分减联办﹝2020﹞1号）文件规定的实际收运为准。
三、项目内容
（一）项目背景
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上海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87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发改委等四部门关于建立健全本市生活垃圾可回收物回收体系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办﹝2018﹞20号）、《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活垃圾可回收物体系促进资源利用的实施意见》（沪分减联办〔2020〕3号）、《长宁区低价值生活垃圾可回收物补贴实施细则（暂行）》（长分减联办﹝2020﹞1号）等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完善生活垃圾可回收物体系是2025年全市垃圾分类工作的重点工作目标，为切实发挥生活垃圾可回收物体系对生活类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作用，特按照相关规定和标准对长宁区生活垃圾可回收物回收服务企业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需求
服务企业应满足长宁区全区居住区和单位所产生的低价值生活垃圾可回收物的回收需求，并于2个工作日内（从接单后第二天起算）上门回收，后续完成规范转运、分拣储存、资源化利用全流程工作，符合市分减联办对可回收物管理、运行的各项要求。
（三）技术要求
[bookmark: _GoBack]1、工商营业执照（含再生资源回收项目）、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备案登记证明、“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资格证书、环保申请备案（环评）等。
2、有专用可回收物货运车辆15辆及以上；机动车辆必须为沪牌，行驶证必须在有效期内，并提供相关车辆拥有证明材料。拥有短线接驳和干线直送等多种清运方式。
3、有中转存储和分拣场所满足可回收物中转站要求的，在长宁区及其周边区范围内为宜。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4、投入本项目的管理人员不少于5人，5年以上相关管理经验；投入本项目的一线操作人员不少于100人。
5、中标企业应配合全市可回收物管理纳入“沪尚回收”可回收物回收公共服务平台工作。做好长宁区回收服务点、中转站等基础信息接入可回收物回收公共服务平台，并完成信息定期更新等工作。在长宁区域内回收到的可回收物，流量流向数据要按照要求纳入公共服务平台。中标企业在回收服务过程中有规范的计量称重设备和数据管理，能提供可核查的计量数据和规范的台账记录。
6、中标企业应管理高效，规范化收运，统一标识、统一车辆、统一服装、统一服务。有完善的组织架构和管理制度，能对回收全过程实施规范监管，确保回收服务质量高效、运行良好；收运过程使用统一标识的专用可回收物收运车辆 (含非机动车)；车辆和司机须符合交通安全规范行驶要求，非机动车应取得合法合规手续；收运作业过程中做到文明作业，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安全行驶。
7、对低价值可回收物有规范的资源化利用渠道，至少要覆盖泡沫塑料、玻、金、塑、纸、衣6类；分拣打包后的可回收物应交付给合法、合规的加工利用企业，并保留交付凭据。涉及跨省转移利用的，应按照本市相关要求向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备案。
8、管理制度执行到位，具备健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包括:人员管理、作业安全管理、作业设备管理、高效率运营、应急管理等制度)，相关现场管理制度上墙，并落实责任到人，各类安全标识张贴到位，规范配置灭火器等消防器材，定期开展应急或安全演练和日常运营自查，并形成演练和检查记录留存，频率不低于每半年一次。
9、应自觉配合政府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第三方监管单位的各项监管，接受并完成各项整改要求。
10、市、区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和可回收物管理的其他要求。
（四）投标报价
本项目预算总金额为241.65万元，合同期一年。供应商的报价不得超出年度预算金额。所有投标人报价时，必须统一以服务期限预估回收低价值可回收物29.95吨/日为重量基数计算低价值补贴部分投标报价，即：低价值补贴项目投标报价=本年度预估回收物重量*每吨补贴单价(元/吨)，补贴单价不得超过 221 元/吨标准。投标报价计算依据以及每吨补贴单价须在投标文件中列明，并作为合同履约过程中计算实际补贴金额的依据。
（五）结算方式
每半年结算一次，补贴单价为已报价为准，按实际清运重量结算。具体流程及要求按《长宁区低价值生活垃圾可回收物补贴实施细则（暂行）》（长分减联办〔2020〕1号）执行。
